投标人特定要求承诺函

我方自愿参加 （项目名称） 项目（项目编号：         ）的招标活动，并郑重承诺符合招标文件的特定要求条件，具体包括：

1、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三年及以上，由有限责任制转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制或普通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延续转制前的经营年限。

2、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完善且执行有效。

3、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录，按时保质完成审计工作任务，在审计工作中未出现重大审计问题和不良记录，具备承担相应审计风险的能力。

4、具有良好的职业记录和社会声誉，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5、能够保守被审计的商业银行商业秘密，维护国家金融信息安全。

6、近三年内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被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业务等行政处罚。

7、近三年内没有被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给予警告两次以上。

8、近三年内没有因负责审计的金融企业存在重大资产损失、重大财务造假行为、金融企业或其负责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会计师事务所已发现但未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相关规定履行关注、识别、评价等审计程序，或未按上述规定履行向金融企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同级财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报告的。

9、没有被财政部、省级财政部门根据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明确其不适合承担金融企业审计工作。

10、与招标人及相关关系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11、应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在评审环节结束后，自愿接受招标人的检查核验，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基本资格条件。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为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名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